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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韬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布局，公司拟向关联方袁东、高淳

逸、陈皞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点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派实业）100%的

股权（认缴出资额 100 万元，实缴出资额 100 万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20 万

元。本次股权转让后，关联方袁东持有点派实业 55%的股权，关联方高淳逸持有

点派实业 35%的股权，关联方陈皞持有点派实业 10%的股权，公司将不再持有

点派实业的股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重大资产重组标准的规

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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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公司 2023 年度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资产总额为 114,650,525.85 元，期末净资产额为 48,082,940.80 元。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本次交易点派实业资产总额为 38,801,700.98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期末资产总额的 33.84%，点派实业净资产为 2,189,334.20 元，占公

司 2023 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额的 4.55%。 

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关联方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点派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袁东、高淳逸、陈皞需回避表决；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股权转让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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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 172-2号 B栋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高淳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 172-2号 B栋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自然人 

姓名：陈皞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高逸路 172-2号 B栋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股东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上海点派实业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999 弄 148 号 2 层 1936 室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上海点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MA1JLU918N,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认缴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实缴资

本 1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999弄 148号 2层 1936 室；法

定代表人：高淳逸。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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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性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出售股权后，点派实业将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购买、出售股权导致新增关联方 

本次出售股权后，点派实业将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的关联方。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点派实业经上海鼎迈北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计（鼎迈会师专审字[2025]第 0043 号），资产总额为 38,801,700.98 元，净资产为

2,189,334.20 元。 

 

（二）定价依据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本次购

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关联方袁东、高淳逸、陈皞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公司将

持有的上海点派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袁东、高淳逸、陈皞，股

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220 万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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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

的，有利于公司稳健经营，为公司现阶段更好的发展提供基础支持。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更好地实施战略布局，促进公司业务更快更好发展，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知韬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上海知韬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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